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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头医学院关于向全校征集项目

加强我校项目储备的通知

为进一步加强项目储备管理，完善项目库建设，提高项目管理质

量，为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做准备，实现项目等资金的管理目标，为此

特向各（预算）项目管理平台及项目需求单位发出项目征集通知。

一、征集范围

本次征集涵盖教育教学设备设施、实践技能设备设施、科学研究

及转化、科技创新引导、综合服务保障、网络建设、信息化建设、后

勤管理及服务保障、基础设施维护等方面。相关被征集项目应满足以

下条件：

1.统揽全局，以满足学校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，围绕学校办学定

位、服务面向和人才培养目标，围绕学校重点工作、重点任务，从服

务全局角度出发；

2.以满足教学、科研等服务平台建设，完善实践技能培养环境、

提高科技创新引导和转化能力，提高教学和科研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；

3.以满足博士点建设，关注学术队伍建设、提高科学研究水平、

增进学术交流、提高教学与人才培养质量、改善教学科研条件，完善

博士点质量评估体系建设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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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式参照《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格式

要求；参考关于印发《包头医学院专项预算项目绩效评审立项及执行
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（包医院发〔2021〕172 号）文件要求。

项目申请单位将项目相关资料报送至预算管理平台，由平台对项

目申报材料进行把关，项目的可行性进行论证，然后汇总至计划财务

处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1.项目需求单位：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申报项目体现发展和管

理内涵、体现刚需、体现系统化、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。

2.项目征集时间要求：本次征集从即日起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

止。今后项目申请、收集、论证、入库进行常态化管理，有需求、有

必要即可申请，成熟即可入库，真正做到项目等资金。

3.各平台职责：要加强项目评审论证工作，切实关注项目实施的

必要性、可行性管理，确保项目绩效目标实现。

4.计划财务处：负责实现立项批复工作。各平台征集到的项目按

月及时汇总到计划财务处，计划财务处及时推动项目在包头市发

改委立项。

联系人：林 泩 王小红

联系电话：0472-7167876

包头医学院预算管理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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